
承认家务劳动价值，更好实现实质正义

“事实上， 离婚家务补偿制度

并不是民法典的创新之举。” 北京

律师马立文对记者说。

据马立文介绍， 已经废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曾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

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

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

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

以补偿”。 可见， 婚姻法时代请求

离婚家务补偿的前提条件是， 夫妻

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即夫妻分别

财产制。 由于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

庭实行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制， 所

以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家务补偿制度

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没有真正得到

落实。

“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 明

确了只要夫妻一方对家庭付出较多

劳务， 无论夫妻财产是共有制还是

分别制， 在离婚时都有权向另一方

请求家务补偿。 显然， 与原婚姻法

的规定相比， 民法典放宽了家务补

偿的适用条件， 使这一制度更具有

操作性。” 马立文说。

显而易见， 这一项法律条文对

于树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大有助

益。

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

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张昕看来， 离婚

家务补偿制度从法律上肯定了家务

劳动的价值， 并可以平衡离婚当事

人的财产， 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和

公正性。

“为家庭生活提供服务和便利

等方面付出更多的一方， 将其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无偿家务劳动中

的利他行为， 导致其投入在自我发

展、 自我实现上的时间和精力被大

量压缩， 甚至完全牺牲自我发展机

会， 应当享有获得相应经济补偿的

权利。” 张昕说。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冯

淼也认为， 民法典确定的离婚家务

补偿制度， 既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

值， 也从实质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和

公平原则， 保证了处于弱势一方的

合法权益， 促使婚姻中的男女双方

共同享有权利， 共同负担义务， 促

进家庭和睦。

如何认定补偿数额，合法合理自由裁量

2014 年 9 月， 浙江省衢州市

的陈先生和金女士结婚， 婚后生育

了两个孩子。 金女士作为“全职太

太” 照顾孩子， 并包揽了大量的家

务活。

自从 2018 年小女儿出生后，

陈先生和金女士因生活琐事产生矛

盾， 夫妻关系不断恶化。 陈先生三

次起诉离婚， 金女士最后同意离

婚。 她提出， 自己一直照顾孩子、

料理家务， 没有固定收入， 身体也

因生育变差， 要求陈先生进行经济

补偿。

“调解中， 女方一开始要求补

偿 20 万元， 男方表示补偿可以，

但是 20 万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太

高了。”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法院航埠人民法庭副庭长叶柳娟

说。

因两人没有其他财产纠纷， 经

过调解， 金女士最终同意两个孩子

由陈先生抚养， 陈先生则同意给予

金女士 8万元的家务补偿， 并当场

全额支付了补偿款。

在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审理

的杨某离婚获赔经济补偿案件中，

法院综合考虑 2015 年至 2020 年重

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并结合当地生活、 教育、 医疗水平

以及男方胡某的实际经济状况， 酌

情认定经济补偿金数额为 12万元。

由于每起案件中的补偿金额不

同， 离婚家务补偿数额如何认定引

发人们关注。

“家务补偿的目的是让社会认

可家庭主妇的付出， 不能完全按照

做家务的市场价格来计算。” 叶柳

娟认为， 在谈补偿金额时， 主要考

虑当事人承担家庭家务的强度、 时

长、 是否完全脱离工作岗位、 支付

方的经济能力、 双方对离婚是否有

过错、 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

冯淼介绍说， 为了体现王女士

所付出的家务劳动价值， 也考虑到

双方离婚时尽量降低对孩子的影

响， 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 双

方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 男方的

收入、 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因素，

最终判决男方给付女方一定的补偿

款。

“北京房山‘王女士离婚家务

补偿案件’ 的主审法官在判断家务

补偿数额时， 行使了自由裁量权。”

马立文认为， 婚姻家庭案件没有绝

对统一的裁判标准， 法官通常本着

公平原则， 从“情、 理、 法” 三个

维度进行自由裁量。 结合法院判决

男方每月承担孩子 2000 元抚养费，

可以推断男方在北京的月均收入大

约为七八千元。 法官在判决共同财

产由双方平均分割的同时， 裁量男

方向女方支付 5 万元家务补偿款，

具有合理性。

“当前， 家庭劳务补偿存在证

明责任和补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需

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 予以完

善， 真正发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

价值， 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冯淼说。

建议明确补偿标准，化解争议保障公平

在越来越多家庭出现“全职太

太” 或“家庭煮夫” 角色的情况

下， 民法典将适用“家务补偿” 条

件放宽之后， 离婚案件中的此类诉

求将有所增加。 如何让更多人正确

地了解和使用离婚家务补偿制度，

这使得以案释法宣传工作变得越来

越重要。

北京房山王女士离婚家务补偿

案一经媒体报道便立刻引起广泛关

注， 在普遍支持法院判决、 肯定该

案积极意义的同时， 也有不少网友

认为 5万元的家务补偿偏低。 有媒

体针对此事在微博平台上发起网络

投票， 42 万投票网民中有 40 万人

认为“应该给更多”。

在张昕看来， 离婚经济补偿作

为离婚三大救济制度之一， 其主要

功能在于在夫妻共同财产侵害的基

础上， 对家庭义务承担较多一方的

权利给予救济和平衡。 经济补偿的

确定， 补偿金应当从承担支付义务

一方的个人财产或分得的共同财产

中支取。

离婚家务补偿只是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后的救济， 对家庭承担

较多义务一方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

是无酬劳动， 但另一方在婚姻存续

期间获得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家庭义务承担

较多一方不仅能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还能要求另一方支付经济补

偿。 从这一方面看， 民法典已经充

分保障了其权利。

“对于北京房山区法院的判

决， 有的网民忽略了全案的重点，

应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网民正确了

解经济补偿只是共同财产分割后的

救济制度， 从而让大家真正认识和

理解离婚家务补偿制度的作用。”

张昕说。

“关于家务补偿数额， 为了保

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

具有一致性、 稳定性， 能够更好地

实现实质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

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马立文

认为， 明确补偿标准也可以化解争

议， 可以给出一些相对明确、 可供

参考的考量标准， 如男女双方婚姻

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 家务劳动的

强度、 双方的经济情况、 当地的生

活水平、 一方承担家务劳动丧失的

机会成本。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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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27 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案件当事人王女士作为 “全职太

太”， 承担了大部分家庭事务， 根据民法典第 1088 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的规定， 法院一审判决， 除了双方平均分割共同财产 10 余万元外， 陈先生还

需付王女士 5 万元经济补偿款。

截至目前，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都适用民法典新规定审理宣判了此类案件， 赔偿数额从 8 万元到 12 万元不等。

民法典第 1088 条对离婚家务补偿有何影响？ 补偿数额是如何认定的？ 法院判决的离婚家务补偿是否合理？ 记者近日采访了北

京、 浙江、 广东等地法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法官和相关专家，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调查。


